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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 前期已披露诉讼事项的相关后续进展

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公司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西部证券”）

涉及安徽盛运环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运环保”）

债务违约的诉讼案

受理机构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

当事人：原告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“广州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广州证券”）、北京千为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千为投资”）、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

安信托”）、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先锋基金”）、创金合

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金合信基金”）、金信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信基金”）、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漳州农商行”）、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



信基金”）；被告为盛运环保、盛运环保董事长、盛运环保董事和高管、

西部证券。

2016 年 8 月 2 日，盛运环保成功发行私募公司债，募集本金 5

亿元，西部证券为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。2019 年 8 月 2 日该债券

到期并未兑付，盛运环保构成实质性违约。

1、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11,540万元

2019年 9月 27日，广州证券以盛运环保虚假陈述及西部证券作

为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未履行尽调职责为由，对盛运环保及西部证

券提起诉讼，同时要求西部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赔偿本息合计

11,540万元。

2019年 10月 25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

传票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。2019年 12月 2日，西

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管辖权异议的《民事裁定

书》，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文件号：（2019）

皖 08民初 206号。西部证券不服该裁定，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

起上诉，2020年 4月 21日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西部证券请求，

维持（2019）皖 08民初 206号原裁定。

2020 年 10月 26 日本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2021

年 1 月 7 日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须以（2020）皖 01

民初 2383号案件（即下述创金合信诉讼案件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

民法院已于 2021年 2月 4日对此案作出裁定，驳回创金合信的起诉

请求）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为由，裁定本案中止诉讼。

2021年 6 月 2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2021 年 6



月 16日广州证券提起了上诉。

2、北京千为投资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622.93万元

2020年 5月 19日，千为投资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盛

运环保及盛运环保董事长、西部证券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环保公司赔

付债券本息、违约金、千为投资为实现债权费用合计 622.93万元，

西部证券及盛运环保董事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2020年 6月 22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传

票，本案于 2020年 11月 11日开庭。

2020 年 11月 18日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须以（2020）

皖 01民初 2383号案件（即下述创金合信诉讼案件，安徽省合肥市中

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2月 4日对此案作出裁定，驳回创金合信的

起诉请求）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为由，裁定本案中止诉

讼。

2021年 6 月 9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

3、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2,129.47万元

2020年 7月 28日，长安信托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盛

运环保、西部证券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环保公司赔付债券本息、违约

金、长安信托为实现债权费用合计 2,129.47万元，西部证券承担连带

赔偿责任。

2020年 8月 10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应

诉通知书，此案已于 2020年 11月 30日开庭，2021年 1月 7日，合

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须以（2020）皖 01民初 2383号案件（即下



述创金合信诉讼案件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2月

4日作出裁定，驳回创金合信的起诉请求）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

尚未审结为由，裁定本案中止诉讼。

2021年 6 月 2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

4、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9,143.01万元

2020年 8月 12日，先锋基金以债券持有人身份对盛运环保、西

部证券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

环保公司赔付债券本息、违约金合计 9,143.01万元。

2020年 11月 6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传

票，该案已于 2021年元月 5日开庭。

2021年 6 月 9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

5、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8,982.61万元

2020年 8月 12日，金信基金以债券持有人身份对盛运环保、西

部证券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

环保公司赔付债券本息、违约金合计 8,982.61万元，西部证券、中审

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2020年 8月 27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应

诉通知书，本案已于 2020年 10月 21日开庭。

2021年 6 月 8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2021 年 6

月 21日金信基金提起了上诉。



6、创金合信投资基金管理公司

涉案金额：11,869.23万元

2020年 8月 16日，创金合信以债券持有人身份对盛运环保及公

司董事刘玉斌和高级管理人员杨宝、西部证券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环保公司赔付债券本息、资金

占用费、律师费共计 11,869.23万元，盛运环保董事和高管、西部证

券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2020年 9 月 4 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传

票，本案于 2020年 10月 21日开庭，2021年 2月 4日，安徽省合肥

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驳回创金合信的起诉请求。2021年 3月

20日，公司收到《民事上诉状》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《民

事裁定书》提起了上诉。

2021年 5月 1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、维持原裁

定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。

7、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2,904.10万元

2020年 9 月 2 日，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以债券持有人身份盛

运环保、西部证券提起诉讼，请求盛运环保公司赔付债券本息合计

2,904.10万元，西部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2020年 9 月 7 日，西部证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应

诉通知书，2020年 12月 4日，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福

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起诉。

8、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涉案金额：5,779.85万元

2020年 9月 15日，泰信基金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盛



运环保及董事长开晓胜、董事胡凌云、董事王仕民、西部证券提起诉

讼，请求赔付债券本息、泰信基金为实现债权费用合计 5,779.85万元。

2021年 4月 26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。

2021年 6 月 9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审理的基础事实与

盛运环保相关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为由，裁定驳回起诉。

具体详情参见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》。

二、 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

本次所涉及子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良好，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本公

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本公司

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投资人关注相关风

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



